
一、调剂复试原则

我院坚决贯彻和执行《新疆大学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办法》，坚持

公平公开、择优录取、保证质量的原则， 做好硕士生复试和录取工作。

二、调剂复试组织

我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学院的研究生复试办法等规定，并领导

和统筹管理复试各项工作。

三、调剂复试方式

统筹考虑学校实际情况，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原则上采取网络远程复试的方式。复试

采用双系统双机位方式进行，第一机位使用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第二机位使用腾讯会议

APP 视频会议。

四、接收调剂专业及缺额信息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招生计划缺额

060200 中国史 不分方向 43

五、调剂复试考生遴选办法

我院一志愿上线生源不足的研究方向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上调剂系统接收调

剂。调剂申请将于 2023 年 4 月 6 日00:00开启。

1.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B 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

2.申请调剂中国史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须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前置学

历修读专业须为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专业。

3. 申请调剂同一专业、研究方向的考生按照初试总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调剂复试名单。 如

初试总成绩相同，中国史专业按业务课总成绩排序。

六、调剂复试资格审核

（ 一） 报考资格审核材料

1．二代居民身份证（有效期内）、准考证；

2．学历、学位证书；

考生提交与报考信息一致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学生证和在校历年

学习成绩单。



3．同等学力报考者还须提交进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的5门本科阶段主干课程成绩合

格有效证明，或具有报考专业的可显示度的科研成果材料；

4．网上学历（学籍）校验未通过的考生，还须提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及其它符合要求的相关材料。

（二） 复试资格审核材料

1.《新疆大学2023年研究生复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考核结论为“不合格”者

不得参加复试。

2．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提交符合加分政策的相关材料。

（三）其他资料

其它非资格审查必备材料，如科研成果、外语水平证书、获奖证书等材料，考生可自愿提

交。

考生须如实向各招生学院提供本人真实材料。新生入学时将再次审验考生报考录取资格，

弄虚作假者取消录取资格；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成绩

1. 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满分100分。

2.总成绩

总成绩为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占比权重后综合所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总成绩=（初试总分成绩）折合成百分制后的值×初试成绩权重（60%）+复试成绩×复试

成绩权重（40%）。

同等学力加试2门，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

符合《招生管理规定》中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各类加分政策考生，此类考生X为规定加分分

值。

八、拟录取

符合拟录取条件的考生，普通计划以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研究方向招生计划分 批

次排名，顺序录取。总成绩如遇同分，则依次按复试成绩、初试业务课成绩，直至区分出名次。

如仍无法区分名次，学院可再次对考生重新复试。复试结束，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将在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收到“拟录取通知”，考生须在 12 小时内 通过调剂系统确认接受待录取通

知。未按时确认接受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我院不再为其保留资格。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任何一门）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国家招生录取规定的不予录取；

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得列入拟录取名单。

考试过程中有违规、作弊行为者不予录取。具体认定参见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33 号）。

九、复试结束3个工作日，复试结果将在我院网站公示。

十、本规则如与教育部、学校的最新政策违背，以教育部、学校政策为准。

十一、其它未尽事宜，参见《新疆大学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

录取办法》 。

十二、纪检监督

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 即按 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



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对未按相关政策要求开展复试录取工作 的

招生单位和工作人员，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36

号） 等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将对有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构成违法

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纪检监督电话：0991-8585069。

历史学院

2023 年 4 月


